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违约责任及合同其他条款

一、违约责任

（一）采购人违约责任

1. 采购人无故提前解除合同的，需向供应商支付剩余服

务期总服务费的 20% 作为违约金；若因采购人原因要求供应

商保安员从事合同约定外工作，造成保安员、第三方人身或

财产损失的，全部赔偿责任由采购人承担。

2. 未按约定提供保安员执勤所需的食宿、工作条件等，

导致服务质量受影响的，采购人需承担整改责任，若造成供

应商损失的，应据实赔偿。

（二）供应商违约责任

1.未按合同约定配备足额、持有效《保安员证》的安保

人员，或擅自更换、减少人员的，每违规 1 人次支付 500-2000

元 违约金，且需在 3 日内补齐合格人员；逾期未整改的，

采购人有权按缺岗天数扣减相应服务费。

2.安保服务质量未达合同约定标准（如脱岗、巡逻漏检、

应急响应超时等），经采购人书面通知后未在限期内整改的，

采购人有权按次扣除当月服务费的 5%-10% ；多次违规的，

采购人可单方解除合同。

3.因供应商保安员故意、过失或失职（如监守自盗、履

职不当），造成采购人或第三方人身、财产损失的，供应商

需承担全部赔偿责任（双方可约定赔偿上限不超过当月服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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费的 3 倍，重大损失除外） 。

4.未按约定开展保安员培训、配备制式服装及执勤用品，

或未履行售后维保义务的，需在采购人通知后 3 日内整改，

逾期未整改的，采购人有权扣减相应服务费。

（三）违约条款

1.一方违约后，另一方有权要求其继续履行合同、采取

补救措施（如整改服务、调换人员）或赔偿损失（含直接损

失和合理的间接损失）。

2.因不可抗力因素导致合同无法履行的，双方互不承担

违约责任，受影响一方应及时通知对方并提供有效证明，双

方可协商变更或解除合同。

3.双方均有过错的，按各自过错程度分担违约责任。

4.供应商无故提前解除合同的，需向采购人支付剩余服

务期总服务费的 20% 作为违约金，并赔偿采购人因重新对接

安保服务造成的直接损失。

二、解决争议的方法

1.协商解决：双方因本合同履行产生的任何争议，首先

应本着友好合作的原则自行协商，达成一致解决方案并签订

书面协议。

2.调解解决：协商不成的，双方可共同向合同签订地或

服务所在地的行业协会、调解委员会申请调解，调解结果经

双方确认后具有约束力，双方应按调解协议履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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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仲裁、诉讼解决：调解仍未达成一致的，将提交采购

人所在地仲裁委员会，按该会现行仲裁规则进行仲裁。

二、合同其他条款

（一）采购人将对保安服务质量进行全过程监控，供应

商日常工作不到位、不达标或有违约现象，采购人将依据合

同约定，作出相应的违约处理与处罚。

（二）保安人员在岗履行工作职责期间，发生自身的人

身伤害、伤亡，均由供应商负责处理并承担经济和道义上的

责任，采购人不承担任何责任。

（三）供应商违返国家相关法规，与聘用人员发生纠纷，

均由供应商负责调解与处理，采购人不承担责任。

（四）供应商在保安服务中违反国家相关法规或保安行

业规范，因过失造成他人人身伤亡的，均由供应商负责处理

并承担经济和道义上的责任，采购人不承担任何责任。


